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引进林木种子 

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的通知 

林造发〔2003〕8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农林)厅(局)，龙江森工集团公

司： 

为有效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加强引进林木种子、苗

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的审批管理，我局制订了《引进林木种子、

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局。 

 

附件：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

监管规定 

 

 

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 

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加强对国外（含境外，

下同）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的检疫管理，根据《植物

检疫条例》及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包括果

木、花卉、中药材、绿化水土保持用途草籽)，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的检疫审

批，实行国家林业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林业

主管部门两级审批制度。 

第四条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在对外贸易合

同或者协议中，注明《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

单》提出的对外森林植物检疫要求，货物入境必须附具输出国家或地

区政府植物检疫机构出具的证明该批货物符合我国提出的对外森林

植物检疫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第二章  引种申请 

第五条  引种单位（或个人）应当有国家林业局认定的，具备《普

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资格的种苗繁育基地；不具有上述条件的，

引种单位（或个人）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种植

在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指定的森林植物检疫隔离试种苗圃中。 



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在京单位及驻京部队、外国驻京

机构等，应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引种申请；其他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林业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委托代理引种的，向代理人所在地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七条  申请引种时，由引种单位或个人(或代理人)填写《引进

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申请表》（样式见附表1）。

属于贸易引进的单位还须具备进出口贸易林木种苗资格。首次引进时, 

须向审批机关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属于政府、团体、科研、教学部门交流、交换、科研用途引种

的，需向审批机关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引种单位与引林种植地不是同一省级区域的，引种单位

提交申请表时，必须附有引种种植地所在省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引种和负责引种后监管的证明材料；代理人与所代理的引种单位引种

种植地不是同一省级区域的，代理人提交申请表时，必须附有引种单

位引种种植地所在省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同意引种并负责引种后监

管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属于引种单位首次引种的品种或引种品种首次引种国

家（地区）的，引种单位须调查了解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

殖材料在原产地的病虫发生危害情况，并在申请时向审批机关提供有

关疫情资料及拟种植地的防范措施等材料；对于引种数量较大（由审

批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疫情不清的，引种单位应事先进行

有森检人员参加的引种原产地疫情调查。属于再次引进的，应提交前

次引种后采取的监管措施、有害生物发生和防治情况。 



第三章  审批 

第十条  凡是国家发布的禁止进境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

材料禁止审批。 

第十一条  首次引种国内或种植地所在省没有的林木种子、苗木

及其它繁殖材料，或者已有引种，但一次进口量特别巨大的（由审批

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审批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  经过风险评估可以引种的，新品种，第一次只能批准

引种少量，并经过在审批单位指定的隔离试种苗圃试种成功后方可再

次引种；进口量特别巨大的，审批单位应提取一定数量的样品，在指

定的隔离试种苗圃实施监管种植。 

第十三条  国内已有分布或引种，而拟引种种植地省没有的林木

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由种植地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科研

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国内没有分布和引种的，由“国家林业局林业有

害生物检验鉴定中心”负责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引种审批机关自收到《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

殖检疫审批申请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之日起，应于30天内对申请单位

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五条  申请引种数量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限量内的（见

附表2），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重点工程造林苗木、草坪种子、

超过省级审批限量的引种由国家林业局审批。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申

请引种、须国家林业局审批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将填写好《引进

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申请表》，会同相关材料报

国家林业局。 



代理人与所代理的引种单位引种种植地不是相同省级区域的，由

代理人所在省的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占用引种单位种植地所属省级林

业主管部门的审批指标。 

第十六条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

批准的有效期限一般为2个月，特殊情况有效期限可适当延长，但最

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已逾有效期限或需要改变审批单上引种

的品种、数量、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的，须重新办理检疫审批手续。获

批准而没有引进的，必须在有效期满后7天内将已办理的审批单退审

批机关。 

第十七条  各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前，将本省

该年度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及疫情监测情况

报送国家林业局。新发生（发现）的危险性病虫疫情，按照《森林病

虫害预测预报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含商贸）省

级审批限量表》由国家林业局根据林业生产发展实际和疫情变化情况

制定修订。《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由国

家林业局统一印制。  

第四章  检疫监管 

第十九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是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

材料的监管部门。原则上实行“审批机关和引种种植地是相同省级区

域，由审批机关负责监管”和“审批机关和引种种植地是不同省级区域，

由引种植地所在省的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管”的原则。 

第二十条  符合上述原则，但审批单位或引种种植地的林业主管



部门不能对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实施监管时，必须

及时向委托监管单位发送委托监管书（格式见附表3），防止不能实施

有效监管的情况发生。 

第二十一条  每次审批，审批机关都要明确该批引进的林木种子、

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的监管部门及联系方式。各引种单位（或代理人）

在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到达国内并通关后，应在7

天内告知（格式见附表4）负责监管这批货物的森检机构。 

第二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对认定的《普及型

国外引种试种苗圃》实行监管。每年在有害生物发生季节至少到所监

管的苗圃对有害生物发生情况调查1-2次，并每2年对所监管的苗圃审

核1次。对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引种隔离试种资格，由省级林业主管

部门收回《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铜牌，并报国家林业局备案。 

第二十三条  引进的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必须在批准

的隔离试种苗圃种植并接受监管。监管时间：一年生植物不得小于1

个生长周期，多年生植物不得少于2个生长周期，观赏花卉类1-4周。

监管期间，不得进行分散种植或销售。 

第二十四条  引种种植地发现疫情的，引种单位必须迅速报告所

在地和所在省的林业主管部门，并在当地森检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

及时采取封锁、控制和扑灭措施，严防疫情扩散，立即停止移植或销

售活动，并承担实施检疫处理的全部费用。在发现疫情前已经移植和

销售的，要在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下，限期追回。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对于认真履行本办法规定，及时发现并控制、扑灭



疫情的单位和人员，国家林业局给予通报表扬；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该办法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该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表1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申请表 

 

省（区、市）：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名称或法

人代表签字 

 单位法人代表或个

人身份证号码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植物中文名  品种名称  

植物拉丁名  引进数量  

原 产 地  引种用途  

供 货 商  输出国  

种植地点  是否认证 是    否    

建议审批期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入境口岸  

风险评估情况  

监管单位  

监管单位联系电话

（传真、电子邮件） 

 

原产地有害生物发

生情况 

 

种植地省级森检机

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同一批次且原产地、供货商一致者，可将其他品种列附表上报审批。 
 



附表2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含商贸）省级审批限量表 

                                          

类   别 每批次 

引进限量 

年度引进限量 备    注 

 

大粒种子 300公斤 5000公斤 南洋杉、苏铁等同类种子 

中粒种子 200公斤 3000公斤 湿地松、火炬松、雪松等同类

种子 

小粒种子 100公斤 1000公斤 桉树、杨树、龟背竹等同类种

子 

种球 3000个 30000个 
风信子（洋水仙）、百合、仙人

掌、君子兰等同类种球 

组培苗 10,000个 100,000个 兰花等同类组培苗 

接穗 1,000个 10,000个 桉树、圣诞红、绣球等 

木本绿化树（胸径大于

5厘米，高度大于2米） 

50株 1000株 桑科、棕榈科、木棉科、苏木

科、柏科、杜英科等 

木本花卉（大苗） 1,000株 30,000株 木棉科、龙舌兰科、蕙兰类等 

木本花卉（中苗） 2,000株 200,000株 胸径小于5厘米，高度小于2米

的上述品种及孔雀木、福禄桐、

巴西铁、金钱树、瓜栗等 

木本花卉（小苗） 3,000株 200,000株 马拉巴栗、百合竹、胡椒木等 

草本花卉 5,000株 40,000株 凤梨、红掌、花叶芋等 

 

     

 

 

 

 

 

 

 

 

 

 

 

 

 

 

 



附表3 

引进林木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监管委托书 

 

 

引进林木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监管委托书 

 

――――――森检站： 

为有效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加强对引进林木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的监管，

特委托你站对            基地（苗圃）于  年 月 日引进的    数量    品种   

实施     年（天）的监管。在监管期间要严格按照《森林植物检疫技术规程》的有

关规定进行管理，发现疫情及时报告。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4 

引进林木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回执 

 

引进林木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回执 

 

森检站： 

         年  月  日，《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审批

号：      ）审批货物已入境，请予以监管。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引进后7天内回执至负责监管的森检机构。 

2、对不予回执的引种单位，不再办理审批事项。 

 

 


